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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概况

单位名称 甘肃易阳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 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红沙岗镇西大窑

法人代表 靳海发 联系方式 13893553205

所属行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生产周期 长期

主要产品 煤、煤矸石、煤灰
委托监测的机

构名称

甘肃秦洲核与辐射安全

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过程

简述

甘肃易阳煤矿位于甘肃省民勤县西大窑煤田青苔泉北井田

西部，西邻唐家沟煤矿，南侧和东侧为青苔泉煤矿，矿区极值坐

标为东经101°53′10″~101°54′09″，北纬39°05′07″~39°05′39″，行

政区划属民勤县。易阳煤矿是将原有高能煤矿、东金煤矿、金鑫

煤矿、豫通煤矿、正大煤矿等五个煤矿进行资源整合，成立新采

矿主体，工商核准名称为甘肃易阳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甘

肃省民勤县西大窑煤田青苔泉北井田甘肃易阳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易阳煤矿范围内内煤层及其顶

部板岩层中含有放射性铀，并已单独圈出含铀量高区(大于

100g/t)，含铀量高的范围主要位于原高能煤矿、金鑫煤矿内。

2.生产工艺
易阳煤矿生产过程中采用单斗—汽车开采工艺。用前装机配合推土机进行浮推法选

采，对煤层开采前进行穿孔爆破，由挖掘机采装，自卸汽车运往卸煤坑。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与环评一致，具体见下图。



图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主要污染源

本项目主要污染源为：

(1)贯穿辐射污染源

含天然放射性核素的煤炭、煤矸石和砂岩所不断发射出来的穿透能力较强的射线，

这些射线的强度有强有弱，较强的射线会对周围环境及人体造成不利影响。

(2)内照射污染源

在项目的建设运营期间，内照射污染源主要来自含天然放射性核素的煤炭、煤矸石

和砂岩所不断发射出来的氡气，这些氡气往往会由于通风等作用被及时稀释和排放，但

也极有可能因通风不善等因素在局部环境内不断产生和聚积，而导致氡浓度水平的明显

升高。

(3)固体污染源



在项目的建设运营期间，固体污染源主要来自含天然放射性核素的煤炭、煤矸石和

砂岩等固体物质，其所含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水平有大有小，含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水

平较高的固体物质会对周围环境及人体造成不利影响。

(4)液体污染源

在项目的建设运营期间，液体污染源可能来自含天然放射性核素的矿井涌水，其所

含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水平有高有低。含放射性核素浓度水平较高的会对周围环境造成

不利影响。具体见下表。

本项目周围放射性污染源项分析

介质 主要放射性污染

空气 γ射线、氡气

废水 U-238、Th-232、Ra-226

生活区 α、β、γ射线

煤、煤矸石、煤灰 α、β、γ射线，U-238、Th-232、Ra-226

污染防治和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经调查，项目建成实施过程中采取的污染防治和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如下：

(1)建设了1座容积为500m
3
的废水处理设施沉淀池，矿坑涌水经沉淀池处理后

用于矿区绿化和煤场抑尘用水；

(2)原煤、煤矸石分别设置了专门的堆场储存，并配套设置了4m高抑尘网；

(3)防止煤矸石自燃产生
238
U、

232
Th、

226
Ra、

40
K等放射性污染物，专门设置了1

座容积为500m
3
的消防水池；

(4)配备专门的洒水车，定期对采场、堆场、矿区道路进行洒水抑尘；

(5)为了强化环境监督管理，有效改善环境质量，确保环境安全，切实抓好预

防、预警、应急三大环节，建设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成立了甘肃易阳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组织实施各项环境管理制度；

(6)公司配备了专门的辐射工作人员负责矿区内放射性环境的监测和管理，于

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3月29日，选派郝建军参加了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

心举办的2019年伴生放射性矿辐射环境管理培训班，完成了规定课程，并通过了



考核，取得结业证书(证书编号：HP190186)，负责以后“含铀区”煤矿开采过程

中各个采掘面外照射检测管理等工作。

三废的治理

1.废气

在项目的建设运营期间，含天然放射性核素的煤炭、煤矸石和砂岩会不断发

射出来氡气，这些氡气往往会由于通风等作用被及时稀释和排放，对周围环境影

响较小。

2.废水

本项目不产生放射性废水，在项目的建设运营期间，随着煤矿的采掘可能会

产生矿井涌水，其中含有不同程度的天然放射性核素U、
226
Ra及总α、总β放射性

活度浓度，其所含浓度水平有高有低。开采期间产生的矿井涌水经1座500m
3
的废水

沉淀池处理后用于矿区绿化和煤场抑尘用水，不外排。

3.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煤矸石和职工生活垃圾。其中煤矸石在矸石场暂存

后用于采坑的阶段性回填，不外排。职工生活垃圾依托矿区现有生活垃圾收集设

施收集后清运至当地环卫部门集中统一清运处置。

3.厂（场）址辐射环境本底

环境陆地γ辐射现状

在项目所属矿区边界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为(68.4～89.3)nGy/h，武威

地区γ辐射剂量率为(36.2～120.76)nGy/h，两者相比无明显变化，属正常环境水

平。

4.监测的依据和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3年10月1日实施)；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3号，国务院令第682号进

行修订，2017年10月1日实施)；

(3)《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4)《关于加强伴有辐射项目环境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家环保总局



环发(1999)10号)；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6)《甘肃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9号〕)；

(7)《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

国环规辐射〔2018〕1号)；

(8)《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9)《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10)《铀矿地质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GB15848-2009)；

(11)《有色金属矿产品的天然放射性限值》(GB20664-2006)。

(12)《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13)《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测定规范》（GB/T14583-1993）；

(14)《氡及其子体测量规范》（EJ/T605-91）；

(15)《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GB/T11743-2013）；

(16)《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HJ840/2017）；

(17)《水中镭-226的分析测定》（GB11214-89）。



5.质量保证
环境辐射监测的质量保证按照《环境核辐射监测规定》（GB12379）、《辐射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

范（试行）》（HJ/T373）中相关要求进行。



6.流出物监测

6.1流出物监测方案
表6-1 甘肃易阳煤矿监测方案

介质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点数

空气
设施周围最近居民点、最大风

频下风向500米内最近居民点

γ空气吸收辐射剂

量率、
222
Rn及其子体

浓度

2次/年 3～11

地下水

尾矿（渣）库、采场、堆场及

工业场地附近200米内具有代

表性的居民饮用水井或灌溉

水井；矿坑涌水

U天然、
226
Ra 2次/年 4～5

土壤

厂界四周500米范围内土壤；

排风井、排气口最大风频下风

向500米范围内土壤；厂界和

废水排放口最近的农田；对照

点

U天然、
226
Ra 2次/年 4～5

底泥
1）

排放口上游500米、下游1000

米范围
U天然、

226
Ra 2次/年 3

原煤 各采区不同分布的原煤 U天然、
226
Ra 2次/年

各采区

1～2

煤矸石 矸石排场 U天然、
226
Ra 2次/年 1～2

尾矿（渣） 尾矿（渣）场 U天然、
226
Ra 2次/年 1～2

废气 矿山排风井
222
Rn及其子体浓度 2次/年 3

废水
总排放口、尾矿（渣） 库渗

出水排放口
U天然、

226
Ra 2次/年 3

注：1）采样点位同地下水矿坑涌水一致。



6.2流出物监测结果

表6-2 固体样品（含土壤）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采样点位

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Bq/kg•干）

238U 232Th 226Ra 40K

WS19091727
原煤4

（1号采区）
2360 18.8 380 28.0

WS19091728
煤矸石

（1号采区）
103 41.0 110 672

WS19091729
原煤4 1#

（3号采区）
＜24 7.64 6.01 ＜52

WS19091730
原煤4 2#

（3号采区）
75.9 56.1 81.3 59.6

WS19091731
原煤4 3#

（3号采区）
95.2 74.0 84.8 41.3

WS19091732
煤矸石

（3号采区）
26.9 22.4 26.6 978

WS19091733 矿区下风向500m处 35.1 43.9 30.6 814

参照《有色金属矿产品的天然放射性

限值》（GB 20664-2006）中4.1天然

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限制值

1000 1000 1000 10000

WS19092008
西大窑矿区

东侧土壤
30.9 36.3 30.4 584

WS19092009
西大窑矿区

西侧土壤
31.0 36.1 30.4 731

WS19092010
西大窑矿区

南侧土壤
28.6 33.7 27.5 634

WS19092011
西大窑矿区

北侧土壤
26.2 31.9 25.6 802

《甘肃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

究》
17.8～200 16.4～105 14.4～65.3 116～807

注：小于探测下限的样品统计时以1/2LLD表示。



表6-3 水样放射性核素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点位描述
总α

（Bq/L）

总β

（Bq/L）
总U（µg/L） 226

Ra（Bq/L）

WW19071601 1号采区矿坑涌水 0.23 0.89 8.16 0.042

WW19071602 3号采区矿坑涌水 0.22 0.39 8.24 0.025

WW19082101 1号采区矿坑涌水 0.24 0.26 6.59 0.048

WW19082102 3号采区矿坑涌水 0.36 ＜0.24 7.78 0.026

WW19091705 1号采区矿坑涌水 0.79 0.56 7.85 0.045

WW19091706 3号采区矿坑涌水 0.12 0.34 4.39 0.018

注：小于探测下限的样品统计时以1/2LLD表示。

表6-4 空气中氡浓度检测结果

序号 检测点位 222Rn浓度（Bq/m3）

1 1号采区 34.3

2 3号采区 34.0

3 最近居民点（矿区生活区） 30.5

6.3流出物监测结果分析

原煤和煤矸石放射性水平现状

由监测结果可知，煤矿开采期间不同采区的原煤、煤矸石中U-238放射性核素活度

浓度分别为(12～2360)Bq/kg、(26.9～103)Bq/kg；Th-232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分别为

(7.64～74.0)Bq/kg、(22.4～41.0)Bq/kg；Ra-226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分别为(6.01～

380)Bq/kg、(26.6～110)Bq/kg；K-40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分别为(26.0～59.6)Bq/kg、

(672～978)Bq/kg。

水体放射性水平现状



由监测结果可知，采区矿坑涌水中总α、总β、总U、Ra-226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

分别为（0.12～0.79）Bq/L、（0.12～0.89）Bq/L、（4.39～8.24）µg/L、（0.018～

0.048）Bq/L。

环境空气中氡浓度

由监测结果可知，易阳煤矿开采期间，采坑氡浓度为(34.0～34.3)Bq/m
3
，最近居

民点（矿区生活区）氡浓度为30.5Bq/m
3
，属正常环境水平。采坑氡浓度可参考《铀矿

地质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GB15848-2009)中“6.2.1井下作业场所，应采取“加

强机械通风和湿式作业、密闭氡尘源、做好个人防护、加强防护设施管理和经常检查”

等综合措施，使井下工作场所空气中Rn-222浓度不大于2700Bq/m
3
”的规定管理。

7.辐射环境监测

7.1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矿区放射性环境质量现状

环境陆地γ辐射现状

由监测结果可知，易阳煤矿采区原煤γ辐射水平为(64.2～468)nGy/h，煤矸石γ

辐射水平为（86.7～152）nGy/h，与甘肃省原野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为(16.9～

128.4)nGy/h相比，个别监测点位略高于正常环境水平。

7.2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表7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检测结果
1）
（nGy/h）

序号 点位描述 测值范围 测量值

1 原煤4（1号采区） 442～468 456±11

2 煤矸石（1号采区） 148～152 150±2

3 原煤4 1#（3号采区） 64.2～66.2 65.7±0.2

4 原煤4 2#（3号采区） 77.8～81.3 80.3±0.3

5 原煤4 3#（3号采区） 112～116 114±1

6 煤矸石（3号采区） 86.7～90.1 88.3±1.0

7 矿区下风向500m处 76.9～80.3 77.9±1.1

8 矿区东侧边界处 75.6～80.3 77.9±1.1

9 矿区西侧边界处 68.4～75.3 72.4±1.1



10 矿区南侧边界处 73.4～75.6 74.3±0.7

11 矿区北侧边界处 85.9～89.3 87.1±1.0

注：1）检测结果未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

7.3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分析

环境陆地γ辐射水平

监测结果表明，易阳煤矿采区原煤γ辐射水平为(64.2～468)nGy/h，煤矸石γ辐

射水平为（86.7～152）nGy/h，与甘肃省原野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为(16.9～

128.4)nGy/h相比，个别监测点位略高于正常环境水平。

原煤和煤矸石放射性水平

监测结果表明，煤矿开采期间不同采区的原煤、煤矸石中U-238放射性核素活度浓

度分别为(12～2360)Bq/kg、(26.9～103)Bq/kg；Th-232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分别为

(7.64～74.0)Bq/kg、(22.4～41.0)Bq/kg；Ra-226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分别为(6.01～

380)Bq/kg、(26.6～110)Bq/kg；K-40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分别为(28.0～59.6)Bq/kg、

(672～978)Bq/kg。

水体放射性水平

监测结果表明，采区矿坑涌水中总α、总β、总U、Ra-226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分

别为（0.12～0.79）Bq/L、（0.12～0.89）Bq/L、（4.39～8.24）µg/L、（0.018～0.048）

Bq/L。

环境空气中氡浓度

监测结果表明，易阳煤矿开采期间，采坑氡浓度为(34.0～34.3)Bq/m
3
，最近居民

点（矿区生活区）氡浓度为30.5Bq/m
3
，属正常环境水平。采坑氡浓度可参考《铀矿地

质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GB15848-2009)中“6.2.1井下作业场所，应采取“加强

机械通风和湿式作业、密闭氡尘源、做好个人防护、加强防护设施管理和经常检查”等

综合措施，使井下工作场所空气中Rn-222浓度不大于2700Bq/m
3
”的规定管理。

8.结论
甘肃易阳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目前处于矿产资源合并整合

阶段包含高能煤矿、东金煤矿、金鑫煤矿、豫通煤矿、正大煤矿等五个煤矿，企业目

前正常生产运行，1号采区原煤中固体样品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检测结果高于《有



色金属矿产品的天然放射性限值》（GB 20664-2006）中“4.1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

度限值”。满足《煤炭资源开采天然放射性核素限量》（DB65/T3471-2013）中煤炭

资源中放射性核素比活度高于标准中规定的豁免限量，属限制使用类；企业在正常开

采期间，要严格根据设计要求进行开采，同时接受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对其放射性监督

管理。

存在不足

1、需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关于加强伴有辐射项目环境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的通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条例，不断

提高我单位核安全文化素养和安全意识，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2、根据已有的相关标准和限值，在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应

严格按照相关的标准和限值的规定执行(参照执行)，做好产品的开采、销售管理工作

。对于超过标准限值的产品，应严禁进行开采、加工和销售。

3、为防止伴生放射性矿产的开采过程中，因含放射性水平较高的原料被挖掘、

暴露和搬运等，造成周围环境辐射水平的增高和局部环境的放射性污染。公司应严格

按照日常放射性监测工作机制，配备有效的辐射监测设备和专职监测人员，做好日常

放射性监测工作。



9.附件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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